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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农业大学文件 
 

校研字〔2016〕13 号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河北农业大学 

关于对常淑慧等 4名同学作退学处理的决定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校研字〔2010〕

8 号）文件要求，常淑慧等 4 名同学在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

完成学业，现对这 4 名研究生同学做退学处理。具体名单如下： 

1、常淑慧，女，学号 200810，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博士研 

究生； 

2、孟庆芳，女，学号 200827，植物病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；  

3、许俊峰，男，学号 200845，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专 

           业博士研究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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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张双彬，男，学号 2011157，结构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。 

 

 

 

 

河北农业大学 

    2016年 6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：校领导 
发：各中层单位 

  河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8日印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